
兖矿能源2025年第一季度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序号
	形式
	时间
	地点
	接待对象
	接待人员
	是否涉及应当披露重大信息

	1 
	电话会
	2025年1月20日
	公司总部
	贝莱德
	董事、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2 
	电话会
	2025年1月20日
	公司总部
	信达证券及其客户
	董事、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3 
	电话会
	2025年2月5日
	公司总部
	长江证券及其客户
	董事、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4 
	现场会
	2025年2月12日
	公司总部
	广发证券及其客户
	董事、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5 
	现场会
	2025年2月13日
	公司总部
	中金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6 
	现场会
	2025年2月14日
	上海
	申万宏源及其客户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7 
	现场会
	2025年2月14日
	上海
	开源证券及其客户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8 
	电话会
	2025年2月19日
	公司总部
	方正证券及其客户
	董事、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9 
	现场会
	2025年2月28日
	无锡
	民生证券及其客户
	董事、董事会秘书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10 
	2024年度
业绩说明会
	2025年2月31日
	香港
	业绩说明会参会投资者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
相关业务负责人
	否

	
	主要交流内容：

一、公司2024年商品煤产量如何？本集团在优化生产组织上持续加力，2024年全年实现商品煤产量1.42亿吨，同比增加954万吨或7.22%。其中：
1.陕蒙基地产量同比增加666万吨。
2.澳洲基地产量同比增加343万吨。

二、公司2024年自产商品煤销售成本如何？2025年能否进一步下降？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2024年自产商品煤吨煤销售成本338元/吨，同比下降12元/吨或3.4%。实现了年初制定的吨煤销售成本降低3%的承诺目标。
2025年，公司力争实现吨煤销售成本同比降低3%，将采用以下措施：
一是严控生产成本。持续优化矿井生产接续、采掘工艺和劳动组织，加强材料费、水电费等重点费用管控，降低产品单耗水平。
二是控制期间费用。刚性压减管理、销售、财务等费用，严禁预算外支出，降低非必要开支。聚焦人力资源“六定”管理，推进机构改革，压缩管理层级，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三是盘活存量物资。加大清仓利库、修旧利废，强化存量设备、物资盘活，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三、公司2025年煤炭中长期合同？ 
公司已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签订2025年煤炭中长期合同，较2024年合同签订数量基本持平。
电煤中长期合同定价机制与2024年相同，山东区域定价公式为基准价+浮动价，5500大卡基础价675元/吨。陕蒙区域价格延续执行区域限价，即5500大卡动力煤陕西不超过520元/吨，蒙西不超过460元/吨，山西不超过570元/吨。

四、“双碳”战略背景下，公司如何看待煤炭发展前景？
“双碳”战略背景下，能源结构加速变革调整。近年来，可再生能源投资发展提速，但基于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特征，煤炭仍然是经济、安全、可靠的基础保障能源，中短期内不会被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取代。
“双碳”战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在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兖矿能源将顺应能源变革趋势，积极响应、统筹谋划。一是有序调整传统主导产业。加快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推进智能矿山建设，向绿色智能方向发展；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延伸发展高端精细煤化工产业，推动高碳能源低碳化。二是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在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高端装备制造、智慧物流产业实施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逐步提升绿电产品，锻造新利润增长产业。三是推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构建多能互补耦合发展格局，稳步布局新能源产业，由“一煤独大”向“多能互补”转变，促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

五、兖煤澳洲煤炭主要销往哪些国家和地区？
兖煤澳洲的煤炭主要销往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市场。

六、兖煤澳洲销售合同定价机制？
出口动力煤一般按指数价格或年度固定价格定价。一般而言，较低灰分产品根据纽卡斯尔指数定价，而较高灰分产品则根据API5动力煤指数定价。年度固定价格合约主要根据日本电厂基准价格定价，该参考价格为澳大利亚主要供货商与日本电力公司的合约价格。其余销售按交易当日相对于市场的现货价格定价，大多为固定价格。在此期间，延迟的合约交付会导致实际价格较基准现货价格出现“滞后效应”。
出口冶金煤按基准价或现货价格基准定价。大部分定期合约按照澳大利亚主要供货商与日本钢铁厂按季度价格基准协商的定价机制定价。现货销售按当日的市场价（普氏指数）定价。

七、公司资本开支计划如何？资金能否满足资本开支和分红？
本集团2024年资本开支计划197亿元，实际支出174亿元，2025年资本开支计划195亿元。未来本集团每年资本开支将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维简费约90亿元，项目建设约100亿元。
本集团目前拥有较充裕的现金和畅通融资渠道，能够满足资本开支和现金分红的需求。

八、对2025年国内、国际煤价走势判断。
预计2025年煤炭市场延续供应宽松格局，价格中枢有限下行，下半年供需关系将有所改善，全年均价仍处于中长周期较好盈利区间。
国内市场方面，预计2025年国内煤炭供应增量有限，进口煤将从高位有所回落。随着中国政府促进经济政策落地显效，煤炭消费将保持较高水平的刚性需求。电煤消费保持增长，化工煤需求在大型煤化工项目不断投产的背景下将保持稳定增长，钢铁和建材行业煤炭消费基本持平或小幅下降。
国际市场方面，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24年全球煤炭总供给约为90亿吨，煤炭消费约为87亿吨，预计全球煤炭需求将延续增长至2027年。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消费增长对欧美等国煤炭需求的下降形成有效对冲。
煤炭作为关键的兜底保障能源，全球需求仍受到地缘政治、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政策变化、新能源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存在持续性增长的可能。

九、公司3亿吨煤炭产量计划如何实现？
公司2021年12月制定的《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力争5-10年煤炭产量（100%权益的原煤产量）达到3亿吨/年。2024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生产商品煤1.42亿吨，对应原煤产量1.7亿吨。
本集团将坚持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增长并举，加快优质资源释放，高质高效推进增量项目建设。
万福煤矿已于2024年12月实现联合试运转，规划2025年建成五彩湾四号露天矿，3年内霍林河一号煤矿、刘三圪旦煤矿、嘎鲁图煤矿陆续开工建设，若上述内涵式增长项目规划如期完成，将新增煤炭产能4,800万吨以上。
同时，控股股东将分批次、分区域将体内煤炭资产注入兖矿能源，公司将在具备披露条件时，按规则进行披露；持续关注境内外市场并购机遇，择机收购优质煤炭资产，为本集团实现原煤产量3亿吨提供外延式支撑。

十、公司对化工板块的发展规划？
公司对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规划：一是加快延链增值。强化延链、补链和强链，拓展“一头多线”柔性生产，打造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二是绿色低碳转型。发挥煤化工在固碳、减碳方面的优势，加快煤炭转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展高碳含量的煤基新材料；加快推动煤炭向燃料和原料并重发展。三是战略布局新疆。在做优做强鲁南化工、未来能源、荣信化工、榆林能化等4个化工园区的基础上，战略布局新疆区域，建设大煤化基地，发挥煤炭成本低、品种优、易开采等优势，推动煤炭深加工和高效利用。

十一、鲁西矿业、新疆能化是否能够实现业绩承诺？
2023年本集团收购鲁西矿业、新疆能化时，控股股东对经营业绩进行了承诺，是按2023-2025年度累计扣非归母净利润进行综合评定，三年结束后，本集团将聘请审计师进行专项审计，确定业绩实现情况。
由于2024年煤炭市场下行以及千米深井开采政策制约产能释放等不可抗力影响，鲁西矿业、新疆能化业绩弱于预期，2025年随着五彩湾四号露天矿的建成投产、贡献利润，以及鲁西矿业产能提升，鲁西矿业、新疆能化效益将得到改善。2025年三年结束后，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条款执行。

十二、公司负债率偏高是什么原因？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截至2024年底，本集团资产负债率62.96%，比年初66.69%降低3.73个百分点，处于50%-70%的安全区间。2024年本集团通过平衡经营、融资及投资节奏，优化融资结构，低息融资置换存量高息融资等措施，有效控制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平均融资利率降至2.98%历史最低水平。
本集团双管双控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在满足生产经营、现金分红、投资并购支出情况下，全力降杠杆、减负债。扣除非经营性投资影响，力争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下。

十三、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新的增持计划？
控股股东对兖矿能源发展前景及价值持续提升充满信心。山东能源于2024年11月19日前已累计增持A股和H股股份共计2771万股，增持金额约3亿元。其中：增持公司A股618.74万股，增持金额人民币1亿元；增持公司H股2152.80万股，增持金额人民币2亿元，增持计划已顺利完成。
山东能源将综合考量市场状况、窗口期限制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新的增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地监管规定，在山东能源增持时及时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公司是否考虑回购H股？
2024年6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已授权董事会择机回购H股，该议案为常规性年度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市场情况、窗口期、股价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是否回购H股。

十五、2025年之后的分红派息政策如何制定？现金流能否满足资本开支和分红的需求？
公司2023-2025年度分红政策为：以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公司在各会计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总额，应占公司该年度扣除法定储备后净利润的约百分之六十，且每股现金股利不低于人民币0.5元。兖矿能源始终践行“股东至上、价值共享”的理念，真诚回报投资者。
兖矿能源将于2026年制定2026-2028年分红政策，报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并按规则进行披露。我们将继续坚持现金分红的理念和导向。公司预计未来的现金流、经济效益、发展预期完全可以支持现有分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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